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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背景说明 

本部分不是植检委建议的正式内容 

2019 年 3 月 澳大利亚提出纳入《国际植保公约》工作

计划的议题，以制定一项植检委建议，并得到新西兰 

支持。 

2019 年 4 月 植检委第十四届会议将“通过减少与贸易

货物相关的污染有害生物发生率促进安全贸易”

（2019-002）议题列入《国际植保公约》工作计划以制

定一项植检委建议。  

2019 年 9 月 植检委第十四届会议之后做出调整（发出

专家征集）。 

2019 年 9 月 工作组建议将标题改为“通过减少与限定

物和非限定货物相关的污染有害生物发生率，保护植物

健康和促进贸易”。 

2019 年 10 月 战略规划小组讨论了草案。 

2020 年 1 月 澳大利亚组织了关于限制污染有害生物 

传播的国际研讨会。 

 2020 年 12 月 植检委主席团审议。 

2021 年 3 月植检委第十五届会议同意提交磋商。 

2021 年 7 月磋商。 

2021 年 11 月 提交国和《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回应磋商中 

提出的意见。 

2022 年 1 月 植检主席团委批准以提交植检委通过。  

2022 年 4 月植检委第十六届会议通过植检委关于“减少与限定

物和非限定物相关的污染有害生物发生率，保护植物资源和 

促进安全贸易”的建议（R-10）。 

2022 年 4 月《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应用粮农组织的新格式。 

出台背景说明最后更新： 202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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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本植检委建议旨在减少限定和非限定物及其他途径中污染有害生物发生率，以保

护植物健康、生物多样性与粮食安全，促进安全贸易。在本建议中，“非限定物”是

指不受植物检疫措施管制的植物、植物产品、贸易货物、储存场所、包装、运输工具、

容器、土壤及任何其他能够携带或传播污染有害生物的物品、有机体或材料。其他途

径可能包括在邮政或快递邮件服务或运输中移动或使用的物品，但也包括国际旅行人

员。应根据《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第 VII 条第 2 款(g)项和相关的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

准，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基础上管理植物和植物产品带来的有害生物风险。然而，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并不总会考虑贸易商品运输过程相关或商业贸易以外途径相关的有

害生物风险。因此，本建议寻求通过鼓励更有效地管理污染有害生物，加强粮食安全

和保护世界生物多样性。  

本建议为支持落实《国际植保公约 2020-2030 年战略框架》（《国际植保公约》秘

书处，2021）的进一步工作奠定了基础，鼓励国家植物保护组织、区域植物保护组织

以及进出口产业携手合作，提升对与所有货物和人员的国际流动相关的有害生物风险

的认识，并确定和促进采用将污染有害生物的引入和传播降至最低的良好做法。  

通过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植检委），缔约方认识到非植物或植物产品类商品携

带的污染有害生物带来的风险，以及与运输工具、容器及其他途径相关的有害生物风

险。因此，通过了第 41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使用过的车辆、机器和设备的国际运

输》），并采取行动，通过海运集装箱工作组的工作以及通过关于海运集装箱的植检委

建议（R-06），降低海运集装箱内外部污染有害生物发生率。然而，人们对《国际植

保公约》的范围以及与限定物及非限定物相关的有害生物对全球植物健康造成带来的

风险的认识水平仍然不足。 

《国际植保公约》旨在保护全球植物资源，促进安全贸易。它通过促进缔约方之

间在尽量减少植物有害生物引入和扩散风险的做法上的合作和协议来实现这一目标。

缔约方努力提升和保持实施协调一致的植检措施的能力，预防有害生物引入和扩散，

尽量程度减轻有害生物对粮食安全、贸易、经济增长、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的影响。  

建议对象 

参与国际贸易的缔约方、国家植保机构、区域植保组织和相关行业，包括出口商、

进口商、制造商、加工业和物流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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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国际植保公约》对管理与限定物及非限定物相关的有害生物风险作出规定，这

些物品除了可能污染植物和植物产品外，还能够携带或传播污染有害生物，特别是在

涉及国际运输的情况下（《国际植保公约》第 I 条第 4 款）。 

因此，植检委鼓励缔约方根据充分的科学实证采取必要行动，最大限度地减少污

染有害生物通过限定物和非限定物以及其他途径引入和扩散。植检委鼓励缔约方和区

域植保组织： 

(a) 提高各国政府，特别是贸易和外交部门，以及运输和其他相关行业的认识，使其

认识到有害生物作为污染有害生物在限定物和非限定物内外，以及通过其他途径，

发生国际传播的风险和影响；  

(b) 在促进更安全贸易方面，宣传防止限定物与非限定物，包括其运载或伴随物品，

被有害生物或可能造成有害生物风险的材料（如土壤和植物材料）污染的益处；  

(c) 收集贸易及其他途径中污染有害生物风险的科学信息； 

(d) 根据科学信息并与各利益相关方协商，开展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和路径分析，以确

定基于风险的植物检疫措施，从而降低与污染有害生物相关的有害生物风险；然

后通报这些措施以及违规、截获有害生物或其他有害生物污染证据的潜在监管和

/或商业后果； 

(e) 记录和分享关于缔约方防止污染有害生物传入和传播的经验（包括拦截和检测）、

案例研究和有效措施的信息； 

(f) 建立适当的监管工具，使国家植保组织能够管理与进出口可能携带进口国管制的

污染有害生物的限定物及非限定物相关的有害生物风险； 

(g) 建设检测和管理污染有害生物的能力，并分享工具和技术来支持这项工作；  

(h) 与进出口行业、物流运营商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发展商业实践方式，减少引

入和传播污染有害生物的风险，从而减少对其业务带来的相关监管后果；  

(i) 通过国家植保组织、区域植保组织秘书处和《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相关国际

组织交流关于污染有害生物风险及有效缓解措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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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植保公约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国际植保公约》）是一项旨在

保护全球植物资源和促进安全贸易的国际植物卫生协定，

其愿景是，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实施协调一致的措施，防止

有害生物的传入和传播，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有害生物对粮

食安全、贸易、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影响。

组织情况
 ◆ 《国际植保公约》共有180多个缔约方。
 ◆ 每个缔约方都有一个国家植保机构和一个《国际植

保公约》官方联络点。
 ◆ 已设立10家区域植保组织，负责在世界各区域协调

国家植保机构的工作。
 ◆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与相关国际组织保持联

络，协助提升区域和国家能力。
 ◆ 秘书处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供。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ippc@fao.org | www.ippc.int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意大利罗马


